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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权力的联邦制实践
＊

———以劳动合同法领域为例

程金华 柯振兴

摘 要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配置与实施的显著特征是，虽然中央

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在法理上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但是在实践中，地方的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重要性并不亚

于前者。这种现象可被归纳为“单一制基调 +联邦制色彩”的国家结构形式。劳动合同法领域的实践，便较为

明显地体现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当代中国的此种“联邦制色彩”。以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违纪解除劳动

合同纠纷判决书为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从经验层面证实了法律权力联邦制实践的事实影响，即各个地方不同

的法律规则会导致对公民 /企业权利的差异性保护，在劳动合同法领域的实践中，这具体体现在对劳动者 ( 企

业) 有利的法律规则会导致对劳动者 (企业) 有利的司法裁判，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这种差别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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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治国家，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内的 “法律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
配置与实施通常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状态。然而，若从中央与地方关系 (下文简称为
“央地关系”) 的视角去观察中国法律权力的配置与实施，我们好像经常处在不同常识的冲突之中。
一方面，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是高度统一的; 但另一方面，

在绝大部分领域的法律实践中，当面对具体的法律问题时，熟悉那些关于该问题的地方性法规、规
范性文件、审判指导意见或者判例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尽管在法理上，中央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
全国的法律实施具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并且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但是在实践中，地方的立法和

司法实践在重要性上并不亚于中央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
践是“危险的”。① 事实上，这种关于“中央 vs. 地方”或者“一致 vs. 差异”的制度张力，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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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主要负责文章的整体理论建构，撰写导论、第一部分和结论部分，并负责最后统稿; 第二作者参与理论建构，
主要撰写第二和第三部分。本文初稿形成以后，分别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四届数理—计量法学学术研讨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等场合做过报告，并得到了参会者的建设性批评。本刊的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合作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研究”(15ZDA031) 和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的经费支持。
例如 2003 年河南发生的“李慧娟法官事件”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参见田毅、王颖: “一个法官的命运与‘法条抵触之辩

＇”，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03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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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权力实践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于这样一种显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现象，我们应当在理论层面如何加以归纳? 这种现

象对公民的权利保障会产生怎样的事实影响? 如果存在事实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影响对于中国的法

治建设与政治建设具有哪些规范上的意义? 这是本文所要思考的系列问题。结合近年来社会科学界
关于中国央地关系的实证研究，我们在本文中把“事实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 这样一个概
念延伸到法学研究中来，强调“单一制基调”下中国法律权力实践的 “联邦制色彩”，并以劳动合
同法领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例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利用 2014 年至 2015 年间北
京、上海和广州的法院所作出的四千多份涉及劳动合同违纪解除的判决书，用事实说明 “联邦制色
彩”对中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实际影响及其规范上与理论上的涵义。

一、单一制、联邦制与法律权力的配置和实施

包括法律权力在内的国家权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配置，在中国的宪法学教科书

中被称为“国家结构形式”。这是当代国家宪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之
一。但是，如何从央地关系的视角理解中国的法律权力配置与实施，则是存在争议的。
尽管 1982 年《宪法》通篇全文都没有用 “单一制”或类似术语来描述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

但目前绝大多数宪法学教科书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② 这种关于单一制的
认识，是当下中国法学界的主流学说。不过，按照苏力关于政法法学、诠释法学 (或称法教义学)
和社科法学的三分法，③ 关于中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的看法，本质上是一种宣示政治立场的政法

法学学说，并未经过严谨的法教义学的论证，④ 更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 (包括社科法学) 研究

成果的挑战。其中，政治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 (Barry Ｒ. Weingast) 和钱颖一关于当代中国的
“市场保护型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理论，⑤ 以及郑永年的“行为联邦制”学说，⑥

都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根据这些研究，尽管中国在名义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上，则呈现了事实上的联邦制特征，并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政
治学者杨光斌甚至认为，应当摈弃“国家结构形式”这一过时的概念，而改用更加直截了当的 “中
央—地方关系”或者“政府间关系”，并认为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体现了 “政治单一制”和 “经济
联邦主义”的二元结构。⑦ 在本文中，我们把这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概括为 “事实联邦制”(相对于
“法理联邦制”而言)。在法学界内部，也有学者基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实践，用实证研究质疑单一制
概念的精确性。比如，基于对行政执法检查领域的经验观察，林彦认为，中国当前的央地关系已经
出现了与单一制大相径庭的 “合作型联邦制”的端倪。⑧ 此外，唐应茂和刘庄最近以小额贷款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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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许崇德主编: 《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7 页; 韩大元主编: 《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1 页; 林来梵: 《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1 页; 周叶中主编: 《宪法》 (第三版)，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226 页; 张千帆主编: 《宪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97 页。
参见苏力: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5 页。
这部分也是因为，宪法教义学在当下中国法学界是有待发展的重要技艺。参见张翔: “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

年第 5期，第 916-936页; 李忠夏: “宪法教义学反思: 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 6期，第 3-22页。
See Barry Ｒ． Weingast，The Economic Ｒ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

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11， No． 1 (1995) ， pp． 1－31;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Ｒ． Weingast，Feder-
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 pp． 50－81．
参见郑永年: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99 页。
参见杨光斌: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新论———理论、现实与政策”，《学海》2007 年第 1 期，第 67-78 页。
参见林彦: “合作型联邦制———执法检查对央地关系的形塑”，《中外法学》2017 年第 4 期，第 845-859 页。



融监管为例，描述了中国法律制度的联邦制特征。⑨ 这些关于单一制的争鸣，不仅仅在知识和理论
上有重大意义，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未来的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国家结构形式的价值立场。而这些认识
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论者所持有的定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以国家权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为视角，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三种关于单一

制的定义以及单一制 /联邦制差别的学说。第一种定义以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方式
为其核心标准。在这种定义中，是否由宪法来确定并保障地方政府的事权，此乃界定单一制与联邦
制的唯一标准。由于这种定义倾向以权力分配的程序来界定单一制，我们不妨称之为单一制的程序

獉獉
学说
獉獉

。瑏瑠 第二种定义与程序学说相对应，更主张从权力分配的实质来定义单一制。比如，童之伟认
为: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只有一条，那就是看主权权力是由全国性政府独占还是
由其与区域性政府分享: 由全国性政府独占主权权力的是单一制，由全国性政府同区域性政府分享

主权权力的是联邦制。”瑏瑡 由于该定义更加注重国家权力的实质分配，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实体学
獉獉獉

说
獉
。第三种关于单一制的定义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教科书所采用的，即主要通过国家结构形式的外
观来界定单一制，我们不妨称其为形式学说

獉獉獉獉
或者外观学说

獉獉獉獉
。比如，许崇德在早年主编的高等学校文

科教材《中国宪法》中对单一制作如下界定: “单一制国家在形式上比较简单，全国只有一个宪法
和一个中央政府。”瑏瑢 此后，持类似立场的学者们对这一定义进行了不断的修正，目前较多认为单一
制包含如下“外观”: 全国只有一部统一的宪法，由统一的中央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 全国
只有一个统一的立法机关和完整的司法系统; 地方各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都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

导，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 地方行政单位和自治单位没有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权力; 只有

统一的国籍; 在对外关系上，国家整体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瑏瑣

上述三种关于单一制之定义的学说各有千秋，侧重也不同。若说它们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
三种定义都直接明示或者暗含了一个信息: 在单一制国家中，所有权力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当
然并不排除中央政府可能把部分权力授权给地方政府行使。对于这一点，实体学说讲得最为明白，
外观学说则通常将此视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核心特征之一，而程序学说则暗含了这一点。当
然，有些学者也可能同时持有上述两种或三种观点。瑏瑤

中国学者关于单一制 /联邦制的上述定义和区分，同外国学者关于联邦制的主流看法是一脉相
承的。威廉·赖克 (William Ｒiker) 在其 1964 年出版的 《联邦制: 渊源、运行与涵义》一书中认
为，联邦制必须符合三个特征: 第一，存在两级或者两级以上的政府对同一地区的居民行使管辖

权; 第二，每一级政府至少有一个领域是自主的 (autonomous); 第三，对于各级政府在各自范围内
的自主权有某种程度的保障 (哪怕仅仅是宪法上的声明)。瑏瑥 后来，赖克进一步归纳称，“联邦制是
这样一种政治组织: 政府的活动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分担，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在某

些领域有最终发言权。”瑏瑦 此处的 “地方政府”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下面一层的地方政府，诸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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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唐应茂、刘庄尚未发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金融监管———一个小额贷款行业的实证研究”一文，特此致谢。
例如王世杰、钱端升: 《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6-317 页。
童之伟: 《国家结构形式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1 页。
同注②，许崇德主编书，第 154 页。
例如莫纪宏主编: 《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0 页; 注②，周叶中主编书，第 224 页; 注②，林来梵

书，第 181 页; 注②，张千帆主编书，第 486-487 页。
例如民国时期学人张君劢对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分，就包含上述程序学说和实体学说的内容，他也在区分不同类型的联邦

制时，明示了当权力在中央和地方分配不清时剩余权力归属的重要性。参见张君劢: 《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15 页。

See William Ｒiker， Federalism: Origin， Operation， Signific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p． 11．
William Ｒiker，Federalism， in Greenstein Fred ＆ Polsby Nelson，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Addison-Wesley， Ｒeading，

Vol． V (1975) ， p． 101．



的“州”和中国的“省”。赖克对于联邦制的这一定义，后来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与追随。瑏瑧

结合上述关于单一制 /联邦制的定义与区分，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区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几个
操作标准。这里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结合上述实体学说和外观学说的内容，看是否存在多层政
府以及权力分配的情况 (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我们称其为 “权力分配维度”)。权力分配维度的
核心操作标准有如下几个。其一，看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多层政府，若只有一层政府，那么毫无疑问
是单一制国家。其二，如果存在多层政府，那么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若中央政府的
权力来自地方政府的授权，则比较确定为联邦制，且地方政府通常保留剩余权力。若国家权力由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商分配，且单方不能改变权力分配，那通常也是联邦制。反之，若地方政府权
力来自中央政府的分权，则视情况而定。其三，在中央分权给地方的情况下，若中央政府明确分权
的范围，可单方面撤销分权，并保留剩余权力，那么则是典型的单一制。其四，在中央分权给地方
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里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自主权，且这种独立行使权力的自主权不会

被中央政府所单方面否决，或者地方政府至少在某些领域拥有自主的剩余权力，那么这种权力配

置就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联邦制特征 (说 “不同程度”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权力行使的自
主权也有程度高低，不一而足)。上述四种情况构成了我们界定特定国家央地关系的大体框架。
当然，相对而言，前三种情况是比较清楚的，而最后一种情况则通常会出现争议。在下文中，我
们将结合中国法律权力的配置与实施，对地方权力行使的 “自主性”进一步予以操作化，此处
暂且不表。
另一个维度就是看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分配与保障的方式，亦即上文那种程序学说的主要观点

(我们称其为“权力保障维度”)。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区分“法理性的”制度安排和 “行为性
的”制度安排。法理性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宪法或具有宪法地位的法律所作的明确规定，通常是
静态的。当然，法理性的安排可能会被严格执行、变通执行或者不被执行。相反，行为性的制度安
排则是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制度特征，通常是动态的。权力的法理性安排很可能得不到有效执行或
者被变通执行，因此研究权力的行为特征非常有必要。正如郑永年所讲: “［对］中国的地方政府来
说，法律、规章和契约通常意味着一切事务的开始。在法律、规章和契约的实施过程中，中央和各
省之间必须进行不同形式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瑏瑨 当然，制度实践的行为性特征既可能强化其法理性
特征，也可能将其弱化，并且这种双重关系具有普遍性。有了上述这两个维度的定义标准，我们可
以进一步在央地关系视野下对当代中国法律权力的配置与实施进行描述与分析。
本文之所以圈定“法律权力”而不是对所有国家权力进行研究，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行政

权力和法律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配置差别很大。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权力 (主要体现在政治决策和
人事任免) 高度集中。同时，由于行政领导人的任免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且受到“政治挂帅”的影
响，行政领域的“行为联邦制”特征也日益被侵蚀。相反，在法律领域，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地方化在
近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就立法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配置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立
法权存在明显的事实性扩张; 并且在 《立法法》2015 年修改后，地方立法权有了进一步的扩容趋
势。瑏瑩 在司法领域，地方司法保护主义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十八大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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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See Daniel Ｒ． Kelemen，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EU Feder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XXXVI (1－2) ， 2003， p． 185;
Thomas Hueglin ＆ Alain Fenna， Comparative Federalism: A Systematic Inquir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6， pp． 32－33．
同注⑥，郑永年书，第 32 页。
参见徐向华: “论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中国法学》1997 年第 4 期，第 11-17 页; 黄子毅: “中央地方权力配置与

地方立法”，《中国法学》1994 年第 4 期，第 17-23 页; 崔卓兰、赵静波: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2007 年第 2 期，第 66-74 页。



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瑐瑠 在下文中，我们先讨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法理配置和实际实施，然后
结合上文关于单一制、联邦制的定义及其区别，归纳中国立法权和司法权在纵向上的制度属性。
根据《宪法》《立法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度，表 1 归纳了当前中国立

法权力及司法权力的法理配置。我们分两个维度来归纳。一个维度是中央与地方的维度。此处的
“地方政府”，包括省级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或者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但主要指省级政府。
在这一维度里，我们区分了 “中央政府拥有”的法律权力、“授予地方政府”的法律权力，以及宪
法和法律没有规定时的 “剩余权力配置”。另一个维度是立法—司法维度。在这一维度里，我们区
分了“立法权”“立法解释权”和“司法权”。

表 1 当代中国法律权力的法理配置

中央与地方维度

中央政府拥有 剩余权力配置 授予地方政府

立法—
司法维度

立法权
制定并修改国家宪法瑐瑡、法律瑐瑢、行
政法规瑐瑣及行政规章瑐瑤。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

基于法律解释，可以理

解为中央立法机关有剩

余立法权。

地方的立法机关制定并

修改地方性法规瑐瑥及规

章瑐瑦，且不得与国家法

律相冲突。

立法

解释权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
释权。瑐瑧
2) 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对其他法律、
法令如何具体应用进行解释。瑐瑨
3) 在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有权作出

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

解释。瑐瑩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

基于法律解释，可以理

解为中央立法机关有剩

余立法解释权。瑑瑠

地方的立法机关对地方

性法规具有立法解释

权，瑑瑡 且不得与国家法

律相冲突。

司法权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

法院的审判工作，对所有案件拥有

最终的审判权。瑑瑢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

基于法律解释，可以理

解为最高人民法院拥有

最终的审判权。瑑瑣

审理本辖区范围之内的

诉讼案件，瑑瑤 但接受最

高人民法院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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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参见刘作翔: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法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83-98 页; 张千帆: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防范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3-10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62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7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65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0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72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45 条第 1 款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 第 3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10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2 条。值得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 号) 第 2 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
院作出司法解释。”亦即最高人民法院基本上排除了地方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
学术界对立法解释权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立法解释权的剩余权力配置更是鲜有论述。不过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立法解

释权配置与立法权的总体配置原则是一致的，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立法解释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参见江国华: 《立法:
理想与变革》，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9-120 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 第 4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29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1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2 章“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



从表 1 可以大致看出，在中国目前的宪法—法律框架中，法律权力的配置体现了中央政府的统
一领导和主导权。这也是对当前央地关系的一个法教义学解读。然而在实际上，熟悉中国法律权力
实践的人们都知道，表 1 中在理论上由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都是由地方政府实践的，或者至少是先
实践的。具体而言，法律权力的实践与表 1 的法理配置有如下几个明显差异。其一，在立法权方
面，就剩余立法权实践而言，通常由地方政府积极进行试验性立法，而不是中央政府去探索。其
二，在立法解释权实践方面，中央立法机关只是偶尔才进行法律解释，绝大多数的法律解释由最高

人民法院 (有时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 以“司法解释”或者“批复”等形式实施。更为关键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也通常是滞后的。地方法院通过审判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形式，事实上
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司法解释”，其中小部分由最高人民法院吸纳为全国性司法解释。其三，在
司法权实践方面，绝大多数的案件由地方法院审理，且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法院审理终结 (其中非常

有限数量的案件最后会流转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 (包括巡回法庭)
通过法律程序审理一审、二审或者再审的重大案件，这些案件的绝对数量不少，但相对于全国法院
审理案件的总量，其所占的比例很小。瑑瑥 所以，实践中法律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
那么，相应的问题是，这种权力向地方政府转移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对照前文提到的关于单一

制 /联邦制区分的操作标准，如何认定中国当前法律权力配置与实施的国家结构形式属性? 要回答
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在前文中提到的区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操作标准。在 “权力分配维度”上，
整体上而言，中国法律权力的法理配置更接近第三条操作标准，但是，其实施中呈现了地方法律权

力的一定自主性，而更接近前文的第四条操作标准。当然，第四条操作标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
断地方权力行使的“自主性”及其与单一制 /联邦制的关联。
在这里，我们对“自主性”做进一步的操作化界定。我们认为，有三个标准可用来衡量地方在

行使法律权力中的自主性。第一，当中央政府没有相关法律制度的时候，地方是否可以进行制度创
新，实行“崭新的”法律制度? 第二，当中央政府存在相关法律制度的时候，地方是否可以根据本
地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 第三，进而言之，当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时，
是否可以同中央的立法或者司法精神相违背，在本辖区内实行 “相反的”法律制度?瑑瑦 我们认为，
在未经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否实施与中央政府 “相反的”法律制度，是判断一
个国家结构是否具有联邦制属性的主要试金石。并且，如果地方政府实施与中央政府相反的法律制
度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那么这个国家整体上便属于联邦制国家; 反之，如果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在个

别领域里出现，则整体上属于单一制国家。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法律权力实践进行剖析。
第一点，关于“崭新的”法律制度问题，即当不存在全国性法律制度时，中国地方政府可否在

立法与司法中进行创新?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地方政府的立法创新与司法创新是当代中国法律
发展的常态，尤其体现在实验性立法和司法方面。立法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并且在法理层面也是受
保障的。瑑瑧 在司法方面，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弥补立法空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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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7 年)》显示，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 2. 27 万件，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 2303 万件，
前者不到后者的 1%。
我们用“崭新的”“不同的”和“相反的”这三个标准去衡量地方性法律制度与全国性法律制度的偏离度，同唐应茂与刘

庄关于“扩张型”的地方法律规则和“冲突型”的地方法律规则之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相反的”和“冲突型”的涵义
接近。但是，我们用“崭新的”和“不同的”这两个标准涵盖了“扩张型”，并比后者更加全面。参见注⑨，唐应茂、刘庄文。

《立法法》第 73 条规定，除该法第 8 条规定的中央专属立法事项以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其他事项，具有
立法权的地方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是最高人民法院通常并不能及时地给地方司法实践提供规则性指导。而地方法院为了解决纠纷，往
往需要及时进行自己的 “司法解释”，以“指导意见”的方式在本辖区内适用。这些地方性的司法
指导意见是司法权创新的典型例子。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考虑到地方差异性，中央的立法或者司
法解释在一些条款中写明 “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制定本辖区的实施细则或者司法标准。
第二点，关于“不同的”法律制度问题，即当存在全国性法律制度时，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在立

法与司法中实施与全国性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 答案也是肯定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中
央明确规定，特定地区可以实施与全国不同的法律制度。此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自贸试验区。当上海
市在 2013 年设立自贸区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决定停止相关外商投资法律在上海自贸区内的实
施，并由上海自贸区自行立法，实施不同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另一种情况是，中央会设定一条底
线标准，作为全国的默认法律制度，但允许地方在此底线之上采取不同的制度，例如《劳动法》中
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施行不同的量刑、赔偿、补偿等标准也是常态。
第三点，关于“相反的”法律制度问题，即进一步追问，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同中央的立法或者

司法精神相违背，在本辖区内实行“相反的”法律制度，或者说，地方是否可以对中央的法律制度
“说不”? 在法理上，由于中国高度的中央政治集权，以及 “中央统一领导”的宪法规定，地方政
府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不太可能对中央的法律制度说 “不”。但是在实践中，地方立法者和司法者通
过各种手段来同中央博弈，暗地里实施与中央相反的法律制度，也并不罕见。比如，在 2013 年修
改之前，中国的《公司法》要求所有公司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但是在实践中，全国基本上所有地
方的公司注册都在不同程度上规避资本实缴，常见的情况是由中介机构垫资注册，在完成注册之后

再将资金撤离。为了提高公司注册的效率，珠海市在 2012 年制定了 《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
例》，突破了中国《公司法》的要求，在本地实行认缴制。瑑瑨 尽管作为经济特区，珠海市有比较大
的地方立法权，但是这种明显同全国立法相悖的地方立法是否合乎 《立法法》和央地关系的宪制，
则是非常有争议的。在司法方面，地方的“司法解释”与审判实践违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比如，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很多地方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中央立法者和最
高法院所要求统一实施的 “四倍利率规则”在实践上已经被突破了。瑑瑩

由此可见，在实施与全国性法律相比而言 “崭新的” “不同的”或 “相反的”法律制度方面，
中国的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那么问题是，这种自主性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制度性的保
障? 就地方实施崭新的和不同的法律制度而言，只要是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顾名思义，就应当

有制度的保障。当然，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在制定全国性法律中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法理
上的制度保障随时可能因为中央立法的变化而弱化或者消失。因此，尽管地方实施崭新的和不同的
法律制度在法理上有制度保障，但在实践中，这种保障只是“一定的”制度保障。对于第三种地方
实施与中央相反的法律制度而言，法理上是不存在保障的。中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
被中央立法机关所否决，以及地方法院的终审判决可以被最高人民法院所推翻。因此，但凡出现地
方违背中央法律制度来行使法律权力的，这种权力实践在法理上都没有制度保障。
然而在实践中，即便是违背中央精神的地方法律权力实践也往往是 “终局的”。这主要是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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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第 19 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其登记的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商事登记机关不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实收资本，申请人
无需提交验资证明文件。”
参见程金华: “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与重构———利用实证研究解决规范问题的学术尝试”，《中外法学》2015 年第 3 期，

第 684-716 页。



下两方面原因所导致。其一，中国地缘辽阔、人口众多，一个中央政府 (包括一个中央立法机关和
一个最高人民法院) 事实上不可能对所有问题进行立法和司法，甚至当发现地方法律权力实践出现

问题时，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限制，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在中国这样的
大国，中央政府变更地方法律实践的时间成本、程序成本和其他成本都非常高昂，若无很大的外部
推动力，中央政府通常不会纠正地方的法律实践。因此，只要地方的法律实践对中央政府不构成严
重的声誉上或实质上的损害，即便是违背中央法律制度的地方法律实践，也可能长期存在。其二，
也因为中国地缘辽阔、人口众多，地方法律权力实践的差异化有很大合理性，中央的立法机关和司
法机关也意识到，如果对地方的差异性实践强行标准化和统一化，那么势必导致不合理，因此中央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地方法律权力实践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容忍与默许。反过来，地方的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且在与中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动态博弈中创制、实践
一些与后者相反的法律制度。也因此，地方法律权力的自主性具有一定 “行为上的”制度保障性。
综上所述，根据我们在上文所界定的操作标准，我们认为，中国法律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配置

上，尽管法理的基调是单一制，但是在实践中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联邦制特点 (参见表 2)。为此，
我们把中国法律权力的配置与实施定义为 “单一制基调 +联邦制色彩”。其涵义是: 尽管中央政府
在法理上统一领导全国的立法和司法，但是地方政府在很多领域都有自主的立法和司法权力，频繁

地创制出———相对于全国性立法或者司法而言———崭新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律规则，并且在事
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保障或者实际上长时期内存续。

表 2 中国法律权力纵向配置与实施的属性
权力分配维度

存在多层政府 中央授权地方
地方政府自主地行使法律权力

崭新的 不同的 相反的

央地关

系属性

权力

保障

维度

法理性 有制度保障 有制度保障
允许并且

被鼓励

允许但是

被限制
被严格禁止 单一制基调

行为性 制度固化 制度化较高
允许并且

被鼓励
时有发生

在个别领域

内长期存续
联邦制色彩

二、中国劳动合同法领域的联邦制实践

在上文提出“单一制基调 +联邦制色彩”的概念之后，我们继续以劳动合同法领域为例来展现
其中的联邦制实践 (因为单一制基调是中国当前央地关系的默认制度设定，故而我们在此不予重点

论述)。选择劳动合同法领域的主要原因是，相较于其他法律部门 (比如刑法和民法)，当代中国劳
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地方性比较强，并且影响着每一位中国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我们首先从央地关
系的视角概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关系立法，然后聚焦“劳动合同的违纪解决”这类制度案例
来细致描述法律权力的联邦制实践。

(一) 央地关系视野下的劳动关系法律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原则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包办职工的一切，劳动关系更多是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关系的主要改革方向就是实行劳动合
同制度，转向法律关系。相应地，政府也意识到了立法调整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上，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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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进行立法，而是由各地开始进行劳动合同制的探索，并由中央政府逐步予以肯定。当时，国家
把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这三个省市定为劳动合同制的试点地区。瑒瑠 广东省在清远县进行劳动合
同制的试点，浙江省选择在杭州、绍兴两市以及长广煤矿进行试点，瑒瑡 上海市则出台了 《关于在部
分国营企业试行合同工制度的通知》。1983 年，劳动人事部在 《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
中，对当时部分开始试行的情况予以肯定。在总结各地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在 1986 年发布
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这是推行劳动合同制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标志着劳动力
市场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9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部法
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规制劳动关系的全国性立法，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在这部法律通过之后，当时的劳动部很快在 1995 年 8 月 4 日颁布了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随后也先后发布了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 号) 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二)》(法释〔2006〕6 号)。但是，上述中央层级的立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仍然不能应
付各地复杂的法律实践。因此，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对劳动法律进行完善。此时地方立法的特征是，
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法院的 “司法解释”齐头并进。在这些地方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地方也创设了
不少新制度。瑒瑢

进入新世纪以来，鉴于劳动关系的日益复杂，在上述《劳动法》及地方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实践
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 2007 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签
订、履行、变更和终止解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2008 年，国务院颁布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
《劳动合同法》的几个重要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务院的该条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原先的两个司法
解释的基础上，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法释〔2010〕
12号) 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法释〔2013〕4号)。
然而，正像《劳动法》的全国性立法、法律解释和司法解释不能满足各地复杂多变的日常法律

实践一样，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全国性法律制度也不能解决各地对法律规则的确切需求。在《劳
动合同法》颁布后，尽管地方立法机关并未纷纷跟进进行地方性立法，但地方性“司法解释”却纷
纷出台，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据我们统计，自 2008 年至今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各
地高级法院或者中级法院单独或者联合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发布的地方性 “司法解释”不下 50 件。
鉴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只列举比较有代表性并且下文分析将会提到的一部分地方性 “司法解

释”。在省级层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分别在 2009 年、2014 年和
2017 年联合发布《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二)》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下面简称 《北京
解释 2017》);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9 年发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劳动合同法〉
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上海解释》);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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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参见梁满光、侯玲玲: “广东省劳动合同制度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 http: / /www. clssn. com /html /
Home / report /15064-1. htm，2017 年 7 月 26 日访问。
参见钱叶芳、王柏民: “浙江省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历史考察”，《温州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13-19 页。
比如，《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劳动合同终止的企业提前通知义务，而是仅规定了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

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但是 2001 年《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通知义务，并且规定，如
果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终止劳动合同时未提前 30 日通知劳动者的，以劳动者上月的日平均工资为标准，每延迟 1 日，支付劳动
者 1 日工资的赔偿金。



2008 年和 2012 年联合发布《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广东意见》) 和《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瑒瑣 在副省
级城市或者地级市当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发布了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和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指引 (2015 年)》; 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和 2017 年发布了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关
于劳动争议案件研讨会会议纪要》 (联合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布) 和 《劳动人事争议纠纷
案件审判参考》;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 2010 年发布了《劳动争议研讨会
纪要 (一)》(以下简称《苏州解释》)。瑒瑤

从上述这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立法和司法文件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制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

实践体现了前文所描述的一般性特征，即立法权和司法权在法理上是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主导

的，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在主客观原因驱使下，非常积极、频繁地行使法律权力。在下文中，
我们继续通过劳动合同的违纪解除案例来说明劳动合同法律权力实践的联邦制色彩。

(二) 制度案例: 劳动合同违纪解除

劳动合同的违纪解除，是一类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实践之联邦制色彩的制度

案例。《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劳动者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合同。此即“违纪解除”条款，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用人单位的解除决定，直
接决定了劳动者能否保住这份工作，因此法律对违纪解除的合法性有严格规定。特别是对于法条中
提到的“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第 4 条又另行作了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
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
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这几条尽管重要，
但出于种种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对违纪解决条款并未作出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对违纪解除事宜
(尤其是对规章制度的合法性) 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地方的 “司法解释”中。在这些地方性 “司法解
释”中，我们发现，存在着与全国性法律相比而言 “崭新的”“不同的”和“相反的”规则。
首先，相比全国性法律而言，部分地方立法或地方性 “司法解释”增加了劳动者的权利———换

言之，地方实施了“崭新的”法律制度。例如，苏州市就给劳动者增加了申诉权。根据 《苏州解
释》，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应给予劳动者申辩机会，以符
合基本的正当程序要求;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已给予劳动者申辩机会，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应予支持。
其次，不同地区存在针对违纪解除的不同的 “司法解释”。这里以规章制度与劳动纪律的关系

为例予以说明。 《劳动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劳动者应当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但在
《劳动合同法》里，法条中已没有“劳动纪律”这一术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能否以违
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假设员工在病假期间擅自出国旅游，然而单位的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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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省级层面，至少有江苏 (2009 年和 2011 年)、重庆 (2009 年)、湖南 (2009 年)、河北 (2009 年)、山东 (2010
年)、浙江 (2012 年、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辽宁 (2013 年)、安徽 (2015 年)、云南 (2015 年) 和四川 (2016 年) 等地
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此外，发布相关“司法解释”的城市，还有南京 (2008 年)、武汉 (2008 年)、杭州 (2009 年)、乐山 (2009 年)、银川

(2009 年)、徐州 (2010 年)、佛山 (2011 年和 2015 年)、中山 (2011 年)、常州 (2011 年)、惠州 (2012 年)、石家庄 (2014
年)、宁波 (2015 年) 和泸州 (2015 年) 等。



度中并没有对员工休假地点作出限制性规定，单位可否以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合

同? 规章制度不可能事无巨细皆有规定，假设员工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认的劳动纪律和职业伦理，

而该员工的此行为恰好没有被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那么单位能否根据劳动纪律解除劳动

合同?

上海市的做法是，用人单位可以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海解释》第 11 条规定，
劳动合同的履行应当遵循依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规章制度的约束外，
实际上也存在很多约定的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如 《劳动法》第 3 条第 2
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务的法律基础。劳动者以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没有规定为由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然而，北京法院系统则持对用人单位更加严
格的立场。在“北京阿里巴巴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与丁佶生劳动争议”案中，丁佶生系北京阿里巴巴
计算技术有限公司雇员，因为在病假期间去巴西旅行，被其单位发现后以违反企业规章制度而解除

劳动合同。丁佶生不服，于是起诉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后者裁判认定该解除无效，双方应当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被告即北京阿里巴巴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判决 〔(2015) 一中民终字第 650 号〕中维持原判，
并认为: 上诉公司的规章制度中并没有对员工休病假期间的休假地点作出限制性规定，同时法律也

对此无限制性规定，这意味着员工在休病假期间前往巴西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规章制度及法律上的

约束，故该公司以该员工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为由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缺乏法律依据。瑒瑥

最后，地方性法律规则和全国性法律规则在局部领域存在冲突。这主要体现在制定规章制度的
民主程序上。《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企业制定规章制度的民主程序。但是，广东省、浙江省等
地的规定降低了民主程序的要求，支持未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合法。比如
《广东意见》第 20 条规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制定、修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未经过《劳动合同法》第 4 条第 2 款规定的民主程序的，原则上不能
作为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依据; 但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
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劳动者没有异议的，可以作为劳动仲裁

和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这些司法意见对于 “民主程序”等问题所作的解
释，事实上已经脱离了立法的本意。瑒瑦

除了劳动合同违纪解除，地方性立法和地方性“司法解释”还在其他诸多领域有非常明显的不
同规定。比如，在实施《劳动合同法》第 14 条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各地的立法和司法
实践也非常不一样，也出现了与 《劳动合同法》相比崭新的、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地方性制度实
践。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对这些其他制度案例不予展开讨论。

(三) 地方性劳动合同法律规则的自主性

前文提及，中国地方政府在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时，其自主性分别在法理上和实践中得到不同

程度的制度化保障。在劳动合同法领域，地方政府在创建崭新的、不同的或相反的法律规则时，不
但非常活跃，而且是持续性存在的。在前文所列举的部分地方性 “司法解释”当中，大部分已经存
在 5 年以上。尽管我们没有做过深入访谈，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央的立法权力机关和司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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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不过，北京的规则也在变化。根据 2017 年 4 月颁布的《北京解释 (2017)》第 13 条规定，在规章制度未作出明确规定、劳
动合同亦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参见周长征: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合同法的事实”，《清华法学》2010 年第 5 期，第 15-23 页。



机关对崭新的、不同的、相反的地方性劳动合同法律规则及其实践，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当然，中央有所了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的最重要原因是，对于地方政

府创新的、不同的劳动法律规则，是被中国的立法制度所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而对于那些同
全国性法律相冲突的地方立法或者地方性 “司法解释”，中央的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可能既没有
精力也没有“制度抓手”去纠正。尤其是，中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奉行 “先裁后审”的原则，并且
一审是在基层法院。这意味着，根据中国法院二审终审的程序规则，正常的劳动争议诉讼会在二审
终结; 除了再审或者提审，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机会去处置具体的劳动争议案件。
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布的所有劳动合同纠纷的判决书总
量为 103578 件，其中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为 0 件，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为 73 件，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为 21131 件，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为 82374 件。这些数据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因为不直接面
对具体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对全国性法律的是否合理没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这种劳动合同争议的
独特程序设置和中国诉讼法的一般性原则，都让中央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既不会有现实的压力去

抹平各地创新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法律规则，也在工作程序上缺乏强有力的 “制度抓手”。反过
来讲，地方劳动立法和司法的创新、求异和背叛，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事实上的制度性保障。尽
管这种保障未能在法理层面得到辩护，但是在事实上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合同法
律的实践很好地印证了了中国法律权力的联邦制实践。

三、联邦制实践对权利保护的影响: 初步的经验证据

在上文中，我们以劳动合同法律为例，阐释了中国法律权力实践的联邦制色彩。尽管劳动合同
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在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央地关系的视角下，所有法律部门的权力运

作又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联邦制实践是渗透到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绝大
多数领域的，尤其是地方政府拥有立法权的领域。如此一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 法律权力的联邦
制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究竟利弊如何? 前者是事实性问

题，而后者则是价值性问题。鉴于对事实性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回答价值性问题，此处我们继续以
劳动合同法领域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法律权力的联邦制实践对劳动权利保护的事实影响。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 拥有一定权力自主性的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在制定地方性规则之

后，地方法院会更加倾向于按照地方的规则来裁判; 具体到劳动合同纠纷中，对劳动者 (企业) 更

友好的规则可能导致对劳动者 (企业) 更友好的裁判结果，并且存在系统性偏差。此处，我们将通
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的劳动合同违纪解除案件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上述假设。
(一) 样本简介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如果主张劳动者违纪而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则必须符合
五个条件，若这五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用人单位很有可能会被判败诉。这里以员工迟到为例说明
这五个条件的内容。假设某员工在一个月内迟到了三次，其雇主若想合法地解雇他，那么需要符合
五个要件: 其一，该单位必须有规章制度，且该规章制度上必须写明一个月迟到三次以上者，用人

单位可以将其解雇; 其二，这个规章制度必须是通过民主方式通过的，并且要告知劳动者; 其三，

用人单位必须搜集证据 (比如打卡记录) 来证明该员工确实迟到了三次; 其四，用人单位还要考虑

合理性因素，比如对于员工因为带其生病的家人看医生而迟到，或者员工自己生病而迟到并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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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法官也会考量，这样的处罚是否太过严厉或者太不近人情; 其五，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
43 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然而，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发现三地在执行该条文规定时有所差异，这主要体现在第一

步和第二步。北京法院严格执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审查。上海对第一步和第二步进行了放宽: 若
企业没有规章制度或者规章制度未规定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根据劳动纪律解除劳动合同。广州则
对第二步进行了放松，亦即如果规章制度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定，但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的内容

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劳动者
没有异议的，可以作为劳动仲裁和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从这些规则差异可知，上海的地方性规则
对企业最有利，北京的地方性规则对劳动者最有利，广州的地方性规则居中。根据前文的理论假
设，我们推测，在控制其他适当变量后，北京的劳动者最容易胜诉，上海的劳动者最容易败诉，广

州的劳动者居中。带着这样的假设，我们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整理这三个城市的相关裁判文书。值
得说明的是，除了上述制度差异，选择北京、上海和广州市这三个城市进行研究，也是因为它们位
于中国的北部、东部和南方，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 并且，这三个地方裁判文书上传的数量也比
较多，保障了样本的充足性。
然而，法官并未在所有涉及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裁判文书中皆引用 《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法

条，这给我们的检索带来了难度。我们只得采用关键词检索来收集裁判文书。具体操作分为如下几
步。第一步，判决书检索，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全文检索框中输入 “规章制度解除”; 文书类型
选择“判决书”; 案件类型选择 “民事案件”; 裁判日期选取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第二步，限定审级: 本研究只纳入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判决书，而没有纳入高级法院的判决
书，理由是劳动争议程序实行一裁两审制度，劳动争议案件即使数额再大，也是经过劳动仲裁、一
审、二审的程序，不可能有案件直接从二审起诉; 并且，经历了一裁二审，高级法院几乎没有案件
再审的情况，因而本研究不再考虑高级法院的情况。同时，考虑到上海等地法院也可能直接用劳动
纪律来解除劳动关系，我们还用“劳动纪律解除”进行全文检索，其他检索项不变。根据上述方法
得到判决书后，我们进行人工逐份阅读，以确认判决书的案由是否为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纠纷。比
如，检索时会搜到不能胜任工作岗位导致的劳动关系解除，因为规章制度也会涉及一些绩效考评，

所以这类劳动关系解除也会涉及规章制度，但是本研究不予收入; 我们也会考察法官对劳动关系解

除事实的认定，如果法院受理后发现劳动关系实际上没有被解除，而只是双方的误会，不需要审查

劳动关系解除的合法性，那么本研究不予收入; 同理，如果法院发现，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

关系，也不会再审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如果企业已经以其他原因解除与某劳动者的
劳动关系，之后再次以违纪为理由解除与该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那么本研究也不予收入。我们还对
二审案件判决书进行了筛选。在二审中，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因为其他原因上诉，不再涉及违纪解
除劳动关系的审查，那么该二审不再纳入本研究的考察范围。如果二审只是涉及赔偿金或者补偿金
的数额问题，双方只是对数额有异议，本研究也不予收入。最后是关于多人争议。一个劳动合同违
纪解除可能涉及解除多人的劳动合同，起诉时会形成多个独立的劳动争议，但本次研究只将此种案

例作为一个样本处理。由于本研究不会牵涉劳动者的信息，而只关注法院信息和案件信息，因此这种
操作不会导致信息丢失。在进行上述所有的步骤之后，我们得到了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
日之间的上海判决书 2071份、北京判决书 1565份和广州判决书 539份，共计有效样本 4175份。
(二) 变量与编码

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诉讼结果，以此来测量劳动者 (企业) 权利受到保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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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违纪解除案件的救济方式是经济赔偿金和恢复劳动关系。但是当劳动者提出经济赔偿金或
者恢复劳动关系时，会有五种潜在结果。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主张经济赔偿金或者恢复劳动关
系，但法院均不予以支持。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主张经济赔偿金，法院支持该主张; 或者劳动者
主张恢复劳动关系，法院也支持恢复劳动关系。第三种情况是，劳动者主张恢复劳动关系，但法院
径直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赔偿金。这种情况在上海比较多，也较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对工资高
的劳动者不利。在一审案件样本中，员工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或者用人单位起诉不要求恢复劳动
关系，法院虽然支持员工但是径直判决赔偿金的共 27 起，所占比例很少。第四种情况是，劳动者
主张经济赔偿金，但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经济赔偿金的数额通常是经济补偿金数额

的两倍)。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北京、广州的法院，两地的此类案件共有 58 起。第五种情况则是，
劳动者因为法律认识错误等原因，只要求经济补偿金 (事实上能拿到经济赔偿金)，此时法院尊重

劳动者的意愿，并且考虑到劳动者要求得到的补偿金数额也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赔偿金数额，最后判

决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样的案件共有 359 起。
本文定义的“胜诉”是最广义的情况，也就是包含上述后四种情况。对于第三种情况，因为裁

判文书所给的信息有限，无法一一辨别是否对劳动者不利。在第四种情况下，很多案件如果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明确将解除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据此认定用人单位不能提供证据而应承

担不利后果，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么在裁判文书信息有限的

情况下，也无法一一筛选。再者，这两种情况的数量也不多，尽管上文仅统计了一审的情况，但是
鉴于二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支持一审，因此大致结果也可以推算出来，在所有样本中，其所占的比

例不大。因此，本文采取了最宽泛的定义。
考虑到企业的情况对案件胜负也可能会带来影响，我们也从工商局网站查询了涉诉企业的相关

信息，包括所有制信息 (1 =国有企业; 2 =私有企业; 3 =外资企业)、企业存续年限 (企业创建到
诉讼时的存续年限)、企业注册地 (0 =外; 1 =本地)、所属行业 (0 =服务业; 1 =制造业) 等。
就企业信息而言，我们计划收集雇佣人数来测量企业规模，但因为工商局并非列出所有企业的雇佣

人数，所以这一变量只能很遗憾地被放弃。此外，我们还根据案件信息，增加了如下两个自变量:
多人争议 (表示有多位劳动者卷入诉讼争议: 0 =不是; 1 =是) 和劳动仲裁结果 (表示诉讼前置仲
裁程序的结果: 0 =劳动者败诉; 1 =劳动者胜诉)。

(三) 统计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与变量，我们在本文中做两步统计分析。第一步是对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和诉讼
结果这两个变量做简单的关联分析 (见表 3)。然后第二步是控制年份、审级以及企业所有制等前
文列举的诸多变量之后，通过回归分析，再看地域因素对诉讼结果是否有显著影响 (见表 4)。
从表 3 可看出，涉诉企业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平均胜诉率分别为 54%、28%和 38%，上海市

企业的胜诉率最高，北京的劳动者胜诉率最高，广州居中，且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那么，这种地
域差异性是否由其他因素导致? 从表 4 可看到，在控制了多项案件变量与当事人变量后，城市变量

表 3 不同城市的企业胜诉率

上海 北京 广州

平均数 (方差) 平均数 (方差) 平均数 (方差)

企业胜诉率 0. 54 (0. 50) 0. 28 (0. 45) 0. 38 (0. 49)
样本数 2071 1565 539

F － test = 128. 97;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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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影响企业胜诉的回归分析
变量 企业胜诉 vs. 劳动者胜诉

城市 (“上海” = 0)
北京 － 0. 84＊＊

广州 － 0. 62＊＊

审级 (“一审” = 0)瑒瑧 － 0. 11
年份 (“2014 年” = 0) 0. 21*

多人争议 (“不是” = 0) 0. 06
企业性质 (“私有企业” = 0)

国有企业 0. 10
外资企业 0. 31＊＊

企业存续年限 0. 04＊＊

行业 (“服务业” = 0) － 0. 23*

注册地 (“外地” = 0) 0. 20
仲裁结果 (“劳动者败诉” = 0) 2. 15＊＊

调整过的 Ｒ2 0. 36
样本数 4175

＊＊p ＜ 0. 01，* p ＜ 0. 05

依然呈现显著性。具体而言，参与诉讼的企业，其在广州和北京的胜诉可能性，要小于在上海的胜
诉可能性 (在北京的胜诉可能性比在广州的更低)，且这种差异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我们在前文假设，在控制其他适当变量之后，就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纠纷而言，北京的劳动者

最容易胜诉，上海的劳动者最容易败诉，广州的劳动者则居中。本文的两步统计实证研究，完全印
证了上述假设。这一基于“北上广”的实证研究说明，地方法律规则的差异性，会在事实上影响法
院对权利保护的不同立场，规则的价值偏好会最终体现在司法裁判的偏好上。易言之，法律权利的
联邦制实践，会在事实上影响不同地区对权利的不同保护。

结 论

我们在本文中关心两个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答案。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层面理解这样一
种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现象: 尽管在法理上，当代中国的中央立法权和司法权对全国的法律实

施具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但是在实践中，地方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通过对
单一制 /联邦制概念及其异同的梳理，以及对地方权力行使 “自主性”的操作化定义，我们认为，
这种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在纵向上的配置与实施所实际呈现的，并非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结

构形式，而是一种“单一制基调 +联邦制色彩”的国家结构形式。并且，以劳动合同法领域为例，
通过对“崭新的”“不同的”和“相反的”地方法律规则的描述分析，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劳动合
同法领域立法与实施中的 “联邦制色彩”。另一个问题是，如果 “联邦制色彩”存在的话，那么会
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产生什么样的事实影响? 基于对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违纪解除劳动合同
纠纷的判决书的实证研究，我们证实了法律权力联邦制实践的影响，即各个地方不同的法律规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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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法院的级别和审级没有区别。



导致对公民 /企业权利的差异性保护，在劳动合同法领域中，这具体体现在对劳动者 (企业) 有利
的法律规则会导致对劳动者 (企业) 有利的司法裁判，并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本文的研究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潜在的理论意义。首先，本文拓宽了法律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央

地关系或者国家结构形式的方法视角。前文提及，中国法学界几乎习惯性地用政法法学的立场去审视
国家权力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的配置，并且绝大多数论者都把“单一制”作为讨论的知识前提和
终点。但是，正如本文所表明的，对央地关系审慎的法教义学解读和实证研究，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
论。退一步讲，即便坚持政法法学的立场，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历史做更长的回顾，那么便可发现，
典型单一制也未必是中国央地关系的唯一答案。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共产党人并没
有放弃在中国实施联邦制的设想。瑒瑨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
积极性”的论断，以及 1982年《宪法》对此的吸纳，都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应该比单一制具
有更丰富的内涵。如果我们从中华几千年的国家治理史来看的话，那么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
盾统一及其复杂性，更是凸显了“单一制是唯一正确的制度选择”这一立场的偏狭性与懒惰性。瑒瑩 本
文关于“单一制基调 +联邦制色彩”的归纳，未必是最精确的，但不失为一种努力与尝试。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那样，地方法律权力配置与实施的自主性，并非中国国家 “主权”的地方化或者分割，
而是国家“治权”在央地关系中的合理配置，并不存在对主权的危害。瑓瑠

其次，本文关于联邦制实践是否影响法律权利保护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法律权

力的分权是否可取这一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联邦制实践的存在，可以降低各地之间
相互学习法治建设的成本。瑓瑡 相反，也有研究认为，立法或者司法的联邦化，可能会带来 “竞争到
底线”的负面效果，而不是“竞争到顶线”的正面效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讨论非常有意义，但是
其结论能否站得住脚，依赖于更多的事实研究来证明分权的价值与弊端。本文对“北上广”的劳动
合同违纪解除案件的判决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实践的样板。
最后，本研究可以在比较法意义上，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央地关系的角度理解劳动法律制度的发

展机制。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美国传统上实行解雇自由制度，即雇主可以任何理由 (甚至不需要理
由) 解雇劳动者。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法院系统也发展出了一些解雇自由的例外，比如解雇决定不
能违反公共政策或者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各个州的法院对这些例外的采纳程度不同，有
些州依然维持解雇自由原则，有些州则增加了不得违反公共政策原则，另外还有一些州增加了不得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到各地规则的不同对企业投资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
员会在 1991 年制定了《模范解雇法案》 (Model Employment Termination Act)。但是至今为止，这个
模范法案被诸州纳入州立法的效果并不明显。该法案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各地对解雇保护的看法
不同，委员会在制定过程中多方妥协，而妥协的结果是各方都不满意，有些州嫌该法案对雇主让步

太多，而有些州则嫌该法对雇主的限制太多，因此最后没有哪个州接纳这一法案。前两年，美国法
学会 (American Law Institute) 制定了《美国雇佣法重述》(Ｒestatement of Employment Law)，试图再
次统一解雇保护标准。但是在制定过程中，该重述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其是在缺乏共识的情况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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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旭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 《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1 期，第 143-149 页; 杨小云: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早期主张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50-55 页。
参见李治安主编: 《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册)，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4 页; 吴稼祥: 《公天下———多中

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5 页;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7-49 页。
参见倪斐: “地方法治概念证成———基于治权自主的法理阐释”，《法学家》2017 年第 4 期，第 116-130 页。
例如周尚君: “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中国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50-64 页。



的。瑓瑢 如今，虽然《美国雇佣法重述》已经制定，但其是否会被法院采纳，法官是否在案件的具体
判决中引用该重述，都还有待观察。因此，从美国的这些经验来看，在各州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
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制定一个让各州都接纳的法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日本名义上也是单一制国
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日本下级法院的法官也曾经创造出新的规则来指导司法实践。比如，在解
雇保护领域，最初根据日本民法，企业有自由解雇员工的权力。为了限制企业的解雇权，日本地方
法院先后创设了“不得滥用权力”理论和 “正当事由”理论来限制雇主的解雇权。经过一段时间
的适用，“正当事由”理论逐渐被法院抛弃，而日本最高法院也最终确立通过 “不得滥用权力”理
论来限制企业的解雇权。瑓瑣 尽管从央地关系的角度看，美国和日本分别代表典型的联邦制和单一制，
但是都像中国一样，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国的劳动法律制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
讲，要理解大国的劳动法律制度，央地关系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体现在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

地法院的裁判文书原则上都要上网，但是各地至今仍然无法保证上传裁判文书的质和量。由于这一
原因，本文仅仅比较了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在样本代表性上有所欠缺。瑓瑤 同时，由于各
个地方判决书制作的标准不一、上传的格式不一，导致在实证研究中不得不牺牲一些有用的变量信
息。比如，我们本来可以把代理律师信息纳入模型。我们推测诉讼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会对案件结
果带来影响，但是因为很多裁判文书的律师信息缺失，使得我们无法将律师纳入模型。尽管如此，
我们相信，本文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劳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判
决书的量化实证研究，乃至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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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尝试用相同的方式搜集重庆市的劳动合同违纪解除案件的裁判文书。但重庆市的该类裁判文书存在

两类问题: 第一，数量少，一共只有 166 份; 第二，很多案件的仲裁结果显示为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决定。由于这样的情况比较
多，故而缺省值就比较多。鉴于重庆市劳动合同违纪解除案件的数据质量不佳，故本研究没有予以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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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Federalism in Chinese Legal System:
An Empirical Study on Labor Contract Law CHENG Jinhua ＆ KE Zhenxing·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there is an obviou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he de jure allocation of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and their de facto practice. That is，while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and supreme court have an unchallengeably dominating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on
books，local practices are no less influential in action. The authors conceptualize this institutional phenome-
non as“federalist spectrum in a unitary background”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examine the concept
with an empirical study on labor contract law.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enormous local labor
contract laws and rules，whic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r even conflicting with national laws. In parti-
cular，regression analysis on 4，175 cases adjudicated by courts in Beijing，Guangzhou，and Shanghai con-
firms that localities hav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protecting employee rights，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Key Words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itary System; Federalism;
Labor Contract Law;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Cheng Jinhua，J. S. D．，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Law，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KoGuan School
of Law; Ke Zhenxing，J. S. D. Candidate，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Mauer School of Law.

Contracted Managerial Ｒule of Law: Understanding “Local Ｒule of Law”
from a New Perspective DING Yi·18·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tate governance，the status quo of ultra-large state governance，
centralized unitary system and‘strong state，weak society＇ structure place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under a
great pressure. In order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risk of rule，governance cost and quality pres-
sure，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system as a feasi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has been introduced in actual-
ity. Accordingly，determined by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system，the local rule of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longs to a unique contracted managerial rule of law，lying between deputy rule of law and autono-
mous rule of law，manifesting its feature in the domain of incentive mechanism，central government control
degre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The contracted managerial rule of law has double effects，i. e. on one
hand，it stimulates local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rule of law，go in for various kinds of local legal experi-
ment and so on，and on the other hand，it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selective rights protec-
tion，speculative local legal experiment，opportunistic index evaluation coping strategy and the like． Fur-
thermore，the future transition of contracted managerial rule of law whose prospect and direction are uncer-
tain depends on the possibl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system.

Key Words Local Ｒule of Law;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tate Gov-
ernance; 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System; Contracted Managerial Ｒule of Law

Ding Yi，Ph.D． in Law，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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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currence of Fundamental Ｒights LIU Jianlong·33·

Due to the diversities of facts in our lives，the nature and openness of the fundamental right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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